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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美大争 经理人成长疫苗

□

胡刚

和几个朋友闲聊当下正热的

“国美大争”， 却有人联想到了唐

骏———一个因“十亿转会费”也曾

占领过媒体头条的职业经理人，由

此展开了围绕唐骏和陈晓的讨论。

关于唐骏，有媒体报道说，从他

履职微软大中华区技术支持中心经

理起， 其职业生涯无论法人如何变

化， 一个确定的事实是他都能带给

法人较大的利益回报， 这些利益不

仅是单纯的营收和利润指标， 还包

含着不少战略贡献。在盛大，助陈天

桥成功上市，在新华都，不仅助陈发

树在资本市场风生水起。 然唐骏虽

功绩显赫，却宣称“职业经理人永远

是老二”，其成人之美的胸怀令人称

道，而且严格把自己定位为“职业经

理人”， 把个人职业风险降低到最

低，这也是唐骏老江湖的表现。

最近有媒体以 “国美之争，一

场光明正大的商业大片” 为名，为

陈晓的上位之争贴上“遵循商业法

则”的标签，似乎中国的职业经理

人不这么做，就永远屈服于商业潜

规则和无法成熟为“规则经理人”。

这样的论调笔者难以苟同。

市场经济的鼻祖亚当·斯密认

为，随着商业的发达，市场社会的

国民在经济上自立为生的过程中

自然会具备道德涵养，勤勉、谨慎

等美德也就会自然而然地养成。辅

佐齐桓公春秋称霸的管仲也说过，

“仓廪实则知礼仪， 衣食足则知荣

辱”。 换言之， 在企业财富的积累

中，职业经理人的道德应该变得更

加高尚，而不应以民众的眼界低看

自己的职业道德水准，用最赤裸裸

的经济利益法则要求自己。

郎咸平曾说过：“中国的职业

经理人缺乏信托责任”。 有人虽不

以为然，但终归还是有了陈晓的案

例佐证，在当下也算是给自以为大

权在握的老板们提了一个醒。

所以， 在如今中国职业经理人

阶层正在形成的过程中， 我们关注

“国美大争”， 我们讨论事情的前因

后果，我们拭目以待事情的进展，但

更有价值的是以“黄陈之争”的案例

为鉴，使其发挥“惩前毖后”的作用。

或许黄光裕与陈晓两人作为

中国家电连锁零售业的商业英雄，

在江湖风云际会中走到了一起，却

又发现两个本质上的老板其实并

不能各安其位、和平共处，这是一

种遗憾，也是一种无奈，更是一种

逻辑上的必然。

9

·

28

大决战揭晓在

即，无论结果如何，希望具有非凡

命运的黄陈两位能够坦然面对、泰

然处之。 有道是：“度尽劫波兄弟

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

作者简介：胡刚，原任国美电器

决策委员会发展战略研究室主任兼

经营管理研究室主任， 现任江苏新

日电动车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未来数年将迎来资产价格大牛市

□

瑞银投资银行中国区

副总经理 张化桥

我很崇拜的一位基金经理曾

经 告 诫 我 ，

Analyze

，

but do not

predict (

分析

,

但不要预测

)

。 他说，

对政治、经济和企业我们都要认真

研究，但不要预测未来，不要预测

股票指数的点位，或者单个股票或

者房子在未来的价格，更不要用钱

去表达你的预测。

当然， 这位智者的意思不是叫

我完全不做预测。作为投资者，我必

须有一个最起码的预测， 我的投资

终究能赚钱。否则，把钱存到银行不

是更好吗

?

这位智者解释道，优秀公

司的股票终究会上涨， 但是在时间

上你是无法把握的。在有些情况下，

你可能只需要等几天或几周， 但在

另外的情况下， 你可能要等几年甚

至更久。 很多人声称自己是长线投

资者， 但真正做到长期投资的人太

少了， 因为耐心的等待也许是一个

考验人的孤独的游戏。 当贵的股票

变得越来越贵， 便宜的股票变得越

来越便宜时， 即使最有信心的人们

也终于放弃了他们的信念。 九十年

代， 很多投资者一直成功地抵抗了

互联网泡沫的诱惑， 但在那个泡沫

即将破灭的关键时刻突然意志薄

弱，功亏一篑。世界上有大量的对冲

基金用数学模型作为投资的主要甚

至唯一指导。比如，两只股票的价格

的相互关系，两种货币的相互关系，

股票与可转换债券的关系， 几种不

同的利率之间的关系， 不同商品的

比价变动，等等。 在一般情况下，聪

明的基金经理们可以通过数学模型

或者回归分析等找到这样和那样的

规律。 让我举一个过分简单化的例

子。在过去

10

年，甲股票一般比乙股

票贵

40%

，如果有一段时间，甲股票

突然比乙股票贵了

70%

， 这时候就

会有对冲基金抛空甲股票， 买入乙

股票， 等待这种巨大的差距恢复到

原来的

40%

。 但是，问题在于，世界

上的例外太多了。 这种差距不仅有

可能得不到恢复，还有可能加大。在

2008

年前的几十年里， 不同类别的

资产，如黄金，其他矿产品，和股票

的价格似乎不相干。所以，以哈佛大

学和耶鲁大学的基金会为代表的投

资者们在最近十年里基本上把他们

的风险分散策略建立在这些资产的

价格相对独立的前提之下。当然，这

种独立性也包括各种资产在地域上

的分散化。但是，

2008

年全球银行危

机爆发时， 所有这些相对的独立性

以及原有的资产价格比例关系全部

破裂了， 使大量的资产管理公司蒙

受了巨大的损失

,

或者被迫关门。 有

人可能辩解，“可是

2008

年的大危机

是百年不遇的，只有在这种时候，那

些规律才被打破”。 真的吗？ 在本人

不算长的投资银行生涯里

(16

年

)

，我

就经历过了

1997

年的亚洲危机，

2000

年互联网泡沫的破灭，

2008

年

全球性的危机， 以及若干比较小型

的动荡。 资本市场上的多数规律或

相关关系都会被这些动荡所冲破。

最后留下来的只有一条规律

:

“世事

不确定

,

不可测”。 如果你一定要做

预测， 明智的办法是， 不做短期预

测，只做中长期预测，只做中长期内

方向性的模糊预测。 我们经常看到

评论员们急于频繁地发布他们的预

测，而且是短期内

(

几个月内

)

各种资

产价格

(

股价

,

楼价

,

铜价或汇率

)

的预

测。 当然，做这样的预测，出错误是

必然的，不出错误是偶然的。市场上

有深谙其道的人们常常讲此笑话，

“你可以预测时间

,

你也可以预测价

格，但千万不要同时预测两者”。

买窝轮或者权证就是做短期预

测的实际表现， 因为窝轮一般只有

几个月的期限， 过了期限它们就变

得一文不值。 预测股票在一两年内

的目标价格当然也属于高危行为。

只做中长期预测

(

而在短期内

,

比如

一两年内

,

完全把自己当傻瓜

),

这也

需要你有抗风险的能力， 不能靠借

贷来购买股票， 或者把负债率控制

在安全的范围内。

对基本面的分析已经十分不

容易， 而即使你把它弄明白了，它

也可以被各种因素拖后或者抵消。

这就使投资预测变成了双倍的困

难。很多人自吹自擂，“去年我成功

地预见了这或那，而忘记了一个大

实话：一个完全停止了的钟每天也

会有两次的正确”。 大量的所谓专

家都是碰运气，把什么事情蒙对了

一两次而荣升专家的。我在

1998

年

以后，也因为在股市上蒙对了一两

回， 而连续

5

年被国际基金经理们

评为最佳中国分析员，而且人们很

慷慨， 完全忘记我屡屡出错的时

候。 要获得专家头衔真容易。

在此

,

笔者斗胆做个长期预测

:

未来数年我们将迎来资产价格的

大牛市！

虽然我明白做预测是很危险

的， 但我还是忍不住做一个长期

的，方向性的，模糊的预测。 我认

为，未来几年或者十年我们有可能

经历世界上少见的资产价格大牛

市。我的理论基本上可以分为这样

几个内容

:

（

1

） 全球长期的经济增

长率在放慢， 资产回报率在下降，

投资机会在减少；（

2

） 厂商承担得

起和愿意支付的利率已经永久性

地下降了；（

3

） 在银行费用率相对

稳定的情况下

,

存款利率也已经永

久性地下降了；（

4

） 各国中央政府

和地方政府的高负债也决定了中

央银行必须（和必然）尽量保持低

利率，以便减少政府还本付息的压

力；（

5

） 中长期的低利率必然导致

资产价格的上涨。市场会迫使我们

改变我们长期以来所习惯的市盈

率（租金回报率，等等）；（

6

）香港的

资产价格有可能长期跑赢国内的

资产价格， 因为两地有利率环境

（和通货膨胀率）的巨大差异。

作者简介：张化桥，现任瑞银

投资银行中国区副总经理。 在担任

瑞银中国研究部主管期间，曾连续

四年（2001-04年）荣膺《亚洲货

币》评选的“最佳中国分析师” 殊

荣。 著有《一个分析师的醒悟》。

Finance�Commentary

■

财经时评

第一股之争

1984

年

11

月

18

日， 经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批

准，上海飞乐音响公司成立，并向社会发行每股面值

50

元的股票

1

万股，筹集了

50

万元资本。 飞乐股票是我国改

革开放新时期第一只真正意义上的股票，但坊间一直有

声音说，最早发行的股票不是飞乐音响，至于究竟是谁，

又分别有“抚顺红砖”、“深圳宝安”、“北京天桥”之说。

资料显示，“文革”后，经济开始恢复发展，抚顺红砖

一厂年产量

800

万块红砖已不能满足市场

2300

万块的需

求量，要扩大生产能力需资金

1800

万元。 当时中国人民

银行抚顺办事处向市建委、市人行报告，要求发行

180

万

股股票来解决。 市建委觉得此法较好，建议发行

280

万股

股票。

1979

年

10

月

20

日和

12

月

27

日，市领导两次召集有

关人员开会研究发行股票之事。 与会人员也表示同意，

会上原则达成购股

260

万股。

1980

年

1

月

1

日红砖股票正

式发行。

1

月

28

日有

200

多家企业认购，

280

万股股票认购

一空，大功告成。 新中国改革开放后最早的股票问世了。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红砖股票没有上市。

此后全国各地又先后发行了成都工展股票（

1980

年

4

月， 后改为蜀都股票上市）、 深圳宝安股票 （

1983

年

7

月）、北京天桥股票（

1984

年

7

月）和上海飞乐股票（

1984

年

11

月）。

现在再来确定谁是真正的第一股可能意义已经不

大，但通过“第一股之争”这个现象，可以看到在那几年

中，北京、上海、成都、深圳、抚顺都已经开始涌动股票

潮，第一批股票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就已经胎动。 图为

2001

年，李幛喆手拿红砖股票采访发行红砖股票的当事

人。 （供图/李幛喆）

股票简称：宁波港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０１８

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

Ｎｉｎｇｂｏ Ｐｏｒｔ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宁波市北仑区明州路301号）

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上市公告书

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本公司”或“发行人”）及全体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诺上市公告书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上海证券交易所、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

不表明对本公司的任何保证。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

者查阅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的本公司招股说明

书全文。

本公司董事、 监事与高级管理人员均未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

司的股份，并承诺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关于公司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及锁定的有关规定。

如无特别说明， 本上市公告书中的简称或名词的释义与本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的相同。

第二节 股票上市情况

一、本上市公告书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并按照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公告书内容与格式指引》编制而成，旨在向投资者提供有

关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Ａ

股）上市的基本情况。

二、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简称“本次发行”）经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９９１

号文核准。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

售与网上资金申购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三、本公司

Ａ

股股票上市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发字［

２０１０

］

２５

号文批准，

证券简称“宁波港”，证券代码“

６０１０１８

”；其中本次发行中网上资金申购发行的

１

，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股票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８

日起上市交易。

四、股票上市相关信息

１

、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２

、上市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８

日

３

、股票简称：宁波港

４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０１８

５

、

Ａ

股发行后总股本：

１２

，

８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６

、本次

Ａ

股公开发行的股份数：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７

、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

（

１

）本公司控股股东宁波港集团有限公司承诺：自本公司股票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本公司

股份，也不由本公司收购该部分股份；

（

２

）本公司股东招商局国际码头（宁波）有限公司、中信港口投资有限公

司、宁波宁兴（集团）有限公司、宁波交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宁波开发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宁波城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舟山港务集团有限公司承诺：自本

公司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

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也不由本公司收购该部分股份；

（

３

）根据《境内证券市场转持部分国有股充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实施办法》

（财企［

２００９

］

９４

号）的有关规定，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并上市时，由本

公司国有股股东（除招商局国际码头（宁波）有限公司以外的其他股东均为国有

股股东）转由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持有的本公司国有股，全国社会保障基

金理事会将继承原国有股东的禁售期义务。

８

、本次上市股份的其他锁定安排：本次发行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的

９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股份锁定期为

３

个月， 锁定期自本次网上资金申购发行的股票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计算。

９

、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的股份：本次发行中网上资金申购

发行的

１

，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股份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

１０

、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１１

、上市保荐人：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第三节 发行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１

、中文名称：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

中文简称：宁波港

２

、英文名称：

Ｎｉｎｇｂｏ Ｐｏｒｔ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英文简称：

ＮＢＰ

３

、注册资本：

１０

，

８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本次发行前）

４

、法定代表人：李令红

５

、住所：宁波市北仑区明州路

３０１

号

６

、经营范围：

码头开发经营、管理；港口货物的装卸、堆存、仓储、包装、灌装；集装箱拆

拼箱、清洗、修理、制造、租赁；在港区内从事货物驳运，国际货运代理；铁路货

物运输代理，铁路工程承建，铁路设备维修；港口拖轮经营；自有场地、船舶、设

备、设施及自有房屋租赁；港口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环境监测；口岸物流信息

服务；港口起重、运输、装卸机械的制造、安装、维修；水电、管道的安装、维修；

船舶港口服务业务经营；蒸汽供应；危险化学品储存（限分支机构持证经营，限

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批准证书和危险货物港口作业认可批准品种）；危险货物

港口作业（限分支机构持证经营）；生活饮用水制水、供水（卫生许可证有效期

限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１

日）；非生活饮用水供应；港区供水、供电；港口旅客运输服务

经营；国内陆路货运代理、小件行李寄存；货物车船联托运、装卸搬运服务；自

营和代理各类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 但国家限制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

除外；劳务服务；物业管理；工程项目管理；工程招标及代理；工程造价咨询；工

程技术咨询；工程预算审计；港务工程技术的开发、研究、咨询服务

７

、主营业务：集装箱装卸及相关业务、铁矿石装卸及相关业务、原油装卸

及相关业务、其他货物装卸及相关业务、综合物流及其他业务

８

、所属行业：港口业

９

、电话号码：

０５７４－２７６８ ７７８４

、

０５７４－２７６８ ７１３７

、

０５７４－２７６８ ６１５１

１０

、传真号码：

０５７４－２７６８ ７００１

１１

、互联网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ｎｂｐｏｒｔ．ｃｏｍ．ｃｎ

１２

、电子信箱：

ｉｒｄ＠ｎｂｐｏｒｔ．ｃｏｍ．ｃｎ

１３

、董事会秘书：黄卫平

１４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名单及持有本公司股票、债券情况

（

１

）董事名单及持有本公司股票、债券情况

姓名 在本公司任职 是否持有本公司股票

、

债券

李令红 董事长 否

闻建耀 副董事长 否

吴金坤 董事

、

总裁 否

蔡申康 董事

、

副总裁 否

宫黎明 董事

、

副总裁 否

戴敏伟 董事

、

副总裁

、

财务总监 否

肖志岳 董事 否

苏新刚 董事 否

谢企华 独立董事 否

邱妘 独立董事 否

宋海良 独立董事 否

潘昭国 独立董事 否

（

２

）监事名单及持有本公司股票、债券情况

姓名 在本公司任职 是否持有本公司股票

、

债券

黄绍棣 监事会主席

（

股东监事

）

否

吕力群 监事会副主席

（

股东监事

）

否

周华 股东监事 否

杨安祥 职工监事 否

金建华 职工监事 否

（

３

）高级管理人员名单及持有本公司股票、债券情况

姓名 在本公司任职 是否持有本公司股票

、

债券

吴金坤 董事

、

总裁 否

蔡申康 董事

、

副总裁 否

宫黎明 董事

、

副总裁 否

戴敏伟 董事

、

副总裁

、

财务总监 否

童孟达 总经济师 否

向坚刚 副总裁 否

陈国荣 副总裁 否

黄卫平 董事会秘书 否

二、控股股东情况

本公司的控股股东为宁波港集团。宁波港集团的前身为宁波港务管理局，

成立于

１９７９

年， 直属交通运输部；

１９８７

年更名为宁波港务局；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

１７

日，

根据宁波市人民政府 《关于同意成立宁波港集团有限公司的批复》（甬政发

［

２００４

］

２３

号），以宁波港务局的全部资产和企业为主体组建宁波港集团，公司

类型为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

６

日，宁波市工商局向宁波港集团核

发《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３０２００１００２７５８

），宁波港集团依法成立。 宁波

港集团目前的注册资本为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千元， 注册地为宁波市江东区昌乐路

２６６

号宁波国际航运服务中心九楼，法定代表人为李令红。 经营范围：港口经营管

理，引水领航，拖驳船，码头租赁，装卸搬运，船舶代理，仓储，船舶电讯服务，港

口铁路施工，港口机械、集装箱维修，港口工程设计与监理，船舶垃圾清理。

本公司设立后，宁波港集团的主要业务为股权管理、港口铁路施工、环境

监测工作和物业管理等。

三、股东情况

（一）本次

Ａ

股发行前后，本公司的股本结构

股东名称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股份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

）

股份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

）

宁波港集团

（

ＳＳ

）

９

，

７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９０．００ ９

，

５２９

，

７２５

，

１５８ ７４．４５

招商局码头

（

宁波

）

５８３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５．４０ ５８３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４．５５

中信港投

（

ＳＳ

）

１９４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１．８０ １９０

，

５９４

，

５０３ １．４９

宁波宁兴

（

ＳＳ

）

１０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５

，

８８５

，

８３５ ０．８３

宁波交投

（

ＳＳ

）

１０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５

，

８８５

，

８３５ ０．８３

宁波开投

（

ＳＳ

）

３２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０．３０ ３１

，

７６５

，

７５１ ０．２５

宁波城投

（

ＳＳ

）

３２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０．３０ ３１

，

７６５

，

７５１ ０．２５

舟山港务

（

ＳＳ

）

２１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０．２０ ２１

，

１７７

，

１６７ ０．１６

社会公众股

－ －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５．６３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

事会

－ －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５６

合计

１０

，

８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２

，

８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注：

ＳＳ

是

Ｓｔａｔｅ－ｏｗｎ Ｓｈａｒｅｈｏｌｄｅｒ

的缩写，表示国有股股东。

根据 《境内证券市场转持部分国有股充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实施办法》

（财企［

２００９

］

９４

号）的有关规定，经宁波市国资委以《关于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首发上市

１０％

国有股划转全国社保基金会有关问题的批复》（甬国资产

［

２００９

］

４６

号），在本次发行并上市时，本公司国有股股东宁波港集团、中信港

投、宁波宁兴、宁波交投、宁波开投、宁波城投和舟山港务将履行国有股减持义

务，上述股东分别将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１９０

，

２７４

，

８４２

股、

３

，

８０５

，

４９７

股、

２

，

１１４

，

１６５

股、

２

，

１１４

，

１６５

股、

６３４

，

２４９

股、

６３４

，

２４９

股和

４２２

，

８３３

股划转给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

事会。

（二）本次发行后、上市前十大

Ａ

股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账户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

）

１

宁波港集团

（

ＳＳ

）

９

，

５２９

，

７２５

，

１５８ ７４．４５

２

招商局码头

（

宁波

）

５８３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４．５５

３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５６

４

中信港投

（

ＳＳ

）

１９０

，

５９４

，

５０３ １．４９

５

宁波宁兴

（

ＳＳ

）

１０５

，

８８５

，

８３５ ０．８３

６

宁波交投

（

ＳＳ

）

１０５

，

８８５

，

８３５ ０．８３

７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９３

，

１８３

，

１５９ ０．７３

８

中国建设银行

－

工银瑞信信用添利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４４

，

７２７

，

９０５ ０．３５

９

中国南方电网公司企业年金计划

－

中

国工商银行

３７

，

３４１

，

２５４ ０．２９

１０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年

金计划

－

工行

３７

，

３３７

，

２５４ ０．２９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一、发行数量：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二、发行价格：

３．７０

元

／

股

三、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与网上资金申购发行相结合的方

式进行，其中网下向询价对象配售

９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

行

１

，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四、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１

、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为

７

，

４００

，

０００

千元。

２

、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０

日对本次发行的

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普华永道中天验字（

２０１０

）第

２４４

号验资报

告。

五、发行费用总额及项目、每股发行费用

１

、本次发行费用总额为

１８７

，

０１８

千元，其中：承销费用和保荐费用

１５０

，

５９０

千元、审计及验资费用

１０

，

７７０

千元、评估费用

５

，

７００

千元、律师费用

１０

，

３００

千

元、信息披露费用

４

，

２５０

千元、发行手续费用

７０

千元、股份托管登记费用

１

，

７３０

千元、印花税

３

，

６０８

千元。

２

、每股发行费用为

０．０９

元。

六、募集资金净额：

７

，

２１２

，

９８２

千元。

七、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１．７３

元（按照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加上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之和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八、发行后每股收益：

０．１３

元（按照

２００９

年度经审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

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第五节 其他重要事项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本公司将在募集资

金到账后两周内与保荐机构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及专户开户银行签订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并在该协议签订后两个交易日内公开披

露该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公司在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上市公告书刊登前， 没有发生可能对本公

司有较大影响的重要事项，具体如下：

１

、本公司主营业务目标进展情况正常。

２

、本公司所处行业和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

３

、本公司原材料采购价格、产品销售价格和工程承包合同价格未发生重

大变化。

４

、本公司与关联方未发生重大关联交易。

５

、本公司未进行重大投资。

６

、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置换。

７

、本公司住所没有变更。

８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没有变化。

９

、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１０

、本公司未发生除正常经营业务之外的重大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１１

、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１２

、本公司在本次发行的同时，正在积极寻求

Ｈ

股发行。

Ｈ

股能否发行成功

及发行时间取决于境内外监管机构的审批、市场走势、投资者信心、

Ａ

股发行

价格等多种因素，本公司不能保证

Ｈ

股发行必然成功。 本次发行不以

Ｈ

股发行

计划实施为前提或受其影响。

１３

、本公司未发生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第六节 上市保荐人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人基本情况

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唐新宇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２００

号中银大厦

３９

层

电话：（

０１０

）

６６２２ ９０００

传真：（

０１０

）

６６５７ ８９６４

保荐代表人：田劲、陈为

二、上市保荐人的推荐意见

上市保荐人认为，发行人申请其

Ａ

股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国家法

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发行人

Ａ

股股票具备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 中

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同意推荐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股票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

发行人：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0年9月27日

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200号中银大厦39层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